
新三板投教 ︳【微讲堂】——改革专刊第八期：信息披露规

则介绍 

 

【编者按】大家好！“全国股转公司微讲堂改革专刊”系列课

程上线啦！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正在进行时，我们将用声音

讲述与解读新三板改革知识、规则内容，用语言传递与分享

市场点滴，在轻松、便利的氛围中希望您能随时随地，听您

想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股转公司微讲堂栏

目，本期我们将为您介绍信息披露规则修改的相关内容，快

来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次规则修改的基本原则。 

本次修改的基本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点：一是完善信息

披露差异化安排。精选层信息披露要求与上市公司趋同；创

新层信息披露要求在原有基础上适度降低；基础层信息披露

突出客观描述和风险揭示。二是优化信息披露规则。本次修

订明确信息披露要求，丰富信息披露监管的手段，强化一线

监管职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三是衔接相关规则制度，进

一步完善挂牌公司规则体系。原《信息披露规则》有关规范

公司治理的条款移至公司治理规则中予以规定，实现“各归

其位、各执其责”，并且根据《信息披露办法》进一步修订完

善《信息披露规则》。 



信息披露规则修订的主要思路是完善信息披露差异化

安排。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主要差异内容。 

定期报告方面，对各层级挂牌公司披露的文件类型和审

计及行业披露要求进行了差异化安排。 

一是在文件类型的披露方面，精选层公司应当披露年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创新层、基础层公司应当披

露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方面，对于

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出现业绩传闻且公司股

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不论所属

层级均应及时披露业绩快报。精选层公司预计不能在会计年

度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披露年度报告的，应当在该两个月内

披露业绩快报。精选层公司预计上一会计年度净利润发生重

大变化的，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其中重大变化的情形包

括净利润同比变动超过 50%且大于 500 万元、发生亏损或者

由亏损变为盈利。 

二是在审计及行业披露要求上，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中的

财务报告均应当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精选层、创新层公司审计应当执行财政部关于关键审计事项

准则的相关规定，特定行业的精选层、创新层挂牌公司应当

按照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应信息。

除上述要求外，精选层公司审计签字会计师应当参照执行证

监会关于会计师定期轮换的相关规定；拟实施送股或者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所依据的半年度报告或者季度报告的财



务报告也应当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临时报告方面，在交易事项和额外披露的事项类型上进

行了差异化安排。 

一是在交易事项上，对挂牌公司的交易事项制定了差异

化的披露标准。其中，精选层公司的披露原则与上市公司一

致，共设置 6 套披露标准，以 10%的比例为基准，涵盖了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成交额、营收等财务指标。具体 6 套披

露标准为：①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总

资产 10%以上；②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 10%以上；③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资产净额占公司市值的 10%以上；④交易

标的最近一年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营业

收入的 10%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⑤交易产生的利润占

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超过 150 万元；

⑥交易标的最近一年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超过 150 万元。 

创新层和基础层公司适当精简判断指标，以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等指标为主。创新层公司的披露标准为：①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②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以上，且超过 300 万元。基础

层公司的披露标准为：①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20%以上；②交易涉及的资产

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20%



以上，且超过 300 万元。 

关联交易方面，细化关联方定义，调整关联交易披露逻

辑。原披露逻辑为，日常性关联交易年初预计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并披露，其他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履行审议程序并

披露。现披露逻辑为，披露需经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董

事会审议标准由《公司治理规则》进行差异化规定。 

二是在事项类型上，对于精选层公司，还有一些额外的

披露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公司开展与主营业务行

业不同的新业务；重要在研产品或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或研

发失败；主要产品或核心技术丧失竞争优势；持股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首次卖出股份 15 个交易日前公

告，减持时间或减持数量过半、减持结束时需披露进展情况。

此外，精选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达到 50%以上，以

及之后质押股份的，应披露质押股份情况、质押融资款项的

最终用途及资金偿还安排。 

好啦，本期微讲堂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

迎大家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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